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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 60條

附表 1修正草案公聽研商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8年 01月 04日（星期五）     下午 2時 00分 

二、 地點：本署 11樓會議室 

三、 主席：葉俊宏處長                    記錄：劉峯秀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略） 

七、 綜合討論（依發言順序）： 

（一） 苗栗縣養豬協會 

1. 若廢（污）水管理計畫上傳完成後，是否仍需發文

告知各縣市環保局？ 

2. 基於實務，建議申請廢（污）水管理計畫之系統中，

負責人之出生年份可下修至民國 17年。 

（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 針對本次修正草案第 49條之 7第 1項，建議將文

字修正為「委託經地方政府補助設置畜牧糞尿資源

化處理設施者」，以避免誤解。 

2. 簡報第 13 頁有關個案再利用之土壤品質、地下水

水質監測頻率，係針對以槽車運送之事業廢棄物，

非僅限原汁畜牧糞尿，尚包含經處理後之畜牧糞

尿，請修正。 

3. 依規定應設置之累計行型水量計測設施，因畜牧業

之原廢水濃度高，容易造成設施之堵塞，雖現行有

設置困難經主管機關同意之計測方法規定，惟為避

免行政程序冗長，建議納入法令解釋或規定。 

4. 另對於都會區之畜牧業，其畜牧廢水如已納入公共

污水下水道系統處理，建議納入畜牧糞尿資源化比



 2

率之計算，以符規定。 

（三）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鑒於實務，科學園區納管事業現行定檢申報係採所屬

園區污水廠之檢測報告為依據，然易產生稽查檢測當

日之廢（污）水量未達 60%，而需另行委託採樣檢測

作為定檢申報使用，爰建議本次修正草案第 83條第 3

項，排除上述之事業，以減輕廠商負擔。 

（四） 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依規定貯存堆置特定物質者之逕流廢水須收集處理方

能排放，然辦理定期檢測當日可能非下雨天，致應收

集處理之逕流廢水量不足 60%，建議排除逕流廢水。 

（五） 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書面意見） 

建議：法規要求業者定期檢測項目，應屬工廠製程產

生之污染物，且對環境有所危害，方需納入定期檢測

並要求定期申報。 

說明： 

1. 本次「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修正

草案，要求各行業別新增多項檢測項目，如化工業

新增自由有效餘氯、氟鹽、陰離子界面活性劑…等

及發電廠新增總餘氯、氨氮、硝酸鹽氮、氟鹽…等。 

2. 其中，總餘氯檢測項目應是為了管制自來水中為了

消毒餘氯所使用，於發電製程中並不會使用氯氣，

並非發電製程產生影響環境水質的因素，其他如氨

氮、硝酸鹽氮亦同理，現要求發電廠定期檢測並申

報，實對環境無所助益。 

3. 其他如氟鹽，依據報導，最新的國際研究建議含氟

量超過 1000ppm的牙膏才能有效預防蛀牙，國健署

也推動學校以 0.2%（2000ppm）的氟化納鈉漱口水

漱口一分鐘，如此，還要定期檢測管制廢水中的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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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低於 15ppm，實是浪費人力、物力，且無管制

的意義。 

4. 建議要求業者定期檢測項目，應屬工廠製程產生之

污染物，且對環境有所危害，方需定期檢測並申報。 

（六）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 本次修正增加許多檢驗項目，法源依據是前年底修

正的放流水標準（106.12.25），惟某些新增項目尚

未實施，例如氨氮項目是在 110年 1月 1日起實施，

某些事業、工廠尚在辦理改善中，若在目前改善未

完成時，即採取放流水樣作檢驗，測值和原廢水相

同，實在不具意義，建議該類項目之定檢延後至該

標準生效後實施。如須瞭解原廢水水質狀況，初始

檢驗數次即可瞭解，應毋須每季定檢申報，且該檢

測資料上網公布，某些個人或組織即可能有意無意

忽略該標準尚未實施，指控排放水質超標為危害環

境，造成無謂困擾。 

2. 火力、核能發電廠一般放流水並不會含氯，沒有加

氯消毒製程，建議刪除該項之定檢申報，不必再向

地方環保機關舉證申請免測，以簡化行政程序。 

（七）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 修正草案第 10 條，營建工地之削減計畫應於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日起，採網路傳輸方式… 

(1)如何宣導，目前仍有多數開發業者未申辦。 

(2)其管制編號如何申請，空污營建管編也是署系

統產生，是否可與空污費系統相連結？ 

(3)業者上傳相關申請文件會有電子郵件通知主管

機關，惟常有案件未收到通知。另業者也反映

有未收到退件補正之通知。（曾電話詢問環科公

司其表示有收到通知，惟為主機本局局並無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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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通知電子郵件） 

2. 廢水管理計畫其表件不需檢附廢水處理設施流程

圖，如業者有繞流情事，如何處理？（以與申請內

容不符限改） 

3. 修正草案第 49-11條，每 2年執行 1次區域性之沼

液沼渣…:區域性如何認定（以何為中心的多少範圍

內？地段？村里？…） 

4. 修正草案第 83 條，定期檢測申報期間指該次申報

期間？抑或前次或數次？另「實際已達之最大廢

（污）水產生量」，指前開期間廢（污）水量紀錄

最高者？ 

5. 建議將 106年 10月 19日環署水字第 1060082795

號函內容納入：應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對象 

(1)新申請許可證（文件）者：自許可核准日起 180

日內完成設置。 

(2)辦理許可證（文件）變更者：自許可變更核准日

起 180日內完成設置。 

6. 定期申報修法，水質檢驗項目，建議水系統勾稽事

業別應檢驗項目及檢驗頻率。 

（八） 南投縣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 第 49條之 10：「但未領有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畜禽飼

養登記證者，免檢附。」，對於農業主管機關未審

核發證者，環保主管機關即先行核准廢水管理計

畫，是否會造成業者自認已合法營運之誤解。 

2. 第 83條附表 1：特定水質（一）檢測頻率全為每 6

個月檢測 1次、特定水質（二）檢測頻率全為每年

檢測 1次，表格欄位內容重複性太高，若無日後業

別、項目微調之需求，建議整併增加可讀性。特定

水質（一）不分規模皆為每 6個月檢測 1次、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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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二）不分規模皆為每年檢測 1次，看似以降

低檢測費進行分級，建議仍將排放水量規模（污染

風險）納入考量進行分級。 

3. 第 83條第 3項：目前定期申報應檢附文件已簡化，

修訂納入廢水產生量之操作條件限制，建議應搭配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另依業者及檢測公司習慣於申

報期間最後 1個月始排定採樣檢測，若適逢生產淡

季致定檢採樣時廢水產生量無法符合修正規定，是

否有罰則？或需重新排定採樣？ 

（九） 水保處 

1. 針對廢（污）水管理計畫等行政作業辦理，採全面

網路化後，即無須另行發文以紙本形式告知地方環

保局；有關廢（污）水管理計畫之負責人出生日期，

已請系統承商修正。 

2. 修正草案第 49條之 7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之文字，

係依補助計畫名稱調整，爰建議維持規定之文字；

有關個案再利用之土壤品質、地下水水質之監測頻

率之說明，將配合調整。 

3. 建議科學園區污水廠針對各納管事業收費之水質

水量檢測，可調整將廢（污）水產生量達 60%或 80%

之檢測規定，作為納管事業收費之標準程序，即可

與本次修正草案之規定相互配合。 

4. 將第 83條第 3項文字，修正為「每日最大廢（污）

水（不含逕流廢水）」。 

5. 本次檢測申報之項目，係配合放流水標準調整，其

中氨氮管制項目雖於 110年生效，惟查本署委託執

行發電廠事業廢水調查之資料，尚未進行廢水處理

工程設施改變作業，故有必要增列氨氮申報項目，

促使業者掌握水質狀況加速改善；增訂自由有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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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申報項目，係因應色度加嚴，避免業者添加過多

次氯酸鈉，故增訂自由有效餘氯項目；總餘氯為標

準修正前之管制項目，且現行發電廠許可登記有使

用次氯酸鈉之情形，另為避免海洋生物附著於冷卻

循環系統，造成管路阻塞及腐蝕，而影響發電效率

及設備使用壽命，會於海水添加液氯或次氯酸鈉 

（可採海水電解方式）等氧化性物質，其廢水含有

總餘氯排放之疑慮，故增訂總餘氯申報項目。 

6. 現行小型畜牧業廢（污）水管理計畫，已於格式明

確可優先採行水量計測方法，如有設置水量計才需

填寫設施資料；至於其他之畜牧業，考量目前畜牧

業偷排廢水屢見不鮮，仍需掌握該等對象水量，應

維持現行規定設置水量計測設施，後續視畜牧糞尿

資源化推動情形，再納入修正研析。 

7.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應以納管生活污水為主，倘若

臺灣大學之畜牧業廢水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

統，可納入河川考核輔導資源化措施家數之計算，

與規定之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措施及比率無關。 

八、 會議結論 

（一） 本次研商會各界所提意見，將納入草案修正內容研析。 

（二） 如本次修正有其他建議者，請於一週內提供本署參考。 

九、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